区民政局党组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

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区民政局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稳步提升民生服务和保障水平，整体提升昌江民政依法行政水平，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定理想信念，为全面落实法治建设工作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一）提高政治站位，确保法治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局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工作要点，把法治建设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对涉及民政系统的重要工作安排、人事任免、资金分配使用、购买服务以及社会涉及面广、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在决策前都进行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应当公示的及时公示，做到了集体决策、民主监督、公开透明。
（二）严格依法行政，推进各项工作规范化开展。
一是积极开展行政执法事项清理，全面梳理执法依据及流程，经过梳理，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11项，对未按时完成整改的34家社会组织纳入异常名录进行处罚，后续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并已全部进行网上公开公示。二是督促法规股室对现行的行政权力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完善监督机制，明确相关职责，强化对依法行政、作风效能等方面的监督。三是着眼大局稳定，积极做好信访工作。2025年，我局发生一件信访事件，并及时与诉求者主动沟通，妥善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热情接待、耐心疏导、宣传政策、化解矛盾。同时，协同我区12345热线办畅通市长热线，做到来访必答，100%完成热线13件，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有效控制了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了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和大局稳定。
（三）深化思想认识，努力增强民政干部法治意识。
为提升民政干部职工法律意识，本人在全系统积极开展各种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加强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学习。通过中心组学习、局班子会等形式，每季度安排一次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住“关键少数”、有效带动“绝大多数”。二是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积极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法制办组织的培训，巩固依法行政业务知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对涉及行政执法的重点科室人员，要求全部申领行政执法证。我局执法人员网上考试参与率、合格率均达100%。三是带头学习法律知识。根据民政工作重点，组织全体职工学习法律法规，带头学习并讲课，开展宪法知识学习活动，要求每一位干部职工扎实学习，务求广大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依法依规，以保障履行好法律义务。
（四）广开宣传渠道，努力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利用重大节假日、全国法制宣传日、科普宣传周，大力宣传现代法治理念以及民法典、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了全区公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
二、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民政事业跃上新台阶提供重要保障
为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圆满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责任目标，充分利用党组会议、理论中心学习会议和全体干部职工会议组织班子成员和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学习，并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自觉落实局班子成员讲党课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在工作中及时传达贯彻中央、省、市和区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会议精神，坚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结合民政当前工作重点，精心制定了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和党员学习培训计划，组织全局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历次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了习近平视察江西时重要讲话精神等；引导党员干部牢固增强“四个意识”、时刻绷紧“政治”这根弦，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三、狠抓目标落实，为保证民政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bookmark: _GoBack]2025年根据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部署，我局高度重视，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了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脱薄向强”百日攻坚行动。坚持每周一次专题调度，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努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纵深推进。截至目前，全区殡葬领域共排查出问题37个，已完成整改36个，整改率97.3%，移交线索5个；养老领域累计摸排上报问题132个，已整改132个，整改率100%，移交线索15条；整治社会救助不到位摸排17个问题，均已完成整改。
4、 加强作风建设，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工作中，局党组以身作则，严格执行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相关规定，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严守党的机密，不信谣，不传谣；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不以任何方式向有关方面和个人施加影响；无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行为；到基层检查工作轻车简从，不接受超标准接待，不接受下级单位、个人的现金、礼品、有价证券；不搞特殊化，按标准接待上级领导，下基层不接受超标准接待，不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到歌厅、夜总会高消费；不存在借开会、考察、培训等名义变相公费旅游和公款出国旅游的问题；在配备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及办公用房方面，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身体力行，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落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5、 下一步工作
（1） 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部署，做好本职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以及法治建设工作。一是组织和督促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二是围绕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不断加强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力度，确保排查全覆盖整改全到位，不断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严防大事故的发生。三是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在监督考核上下功夫，将依法行政工作与“工作落实”要求结合起来，推动依法治区持续向纵深推进，切实把法治建设主体责任落细落实落效。
（2） 落实特殊困难群众救助政策。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关爱服务体系为切入点，推动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一是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加大城乡低保的核查力度，严格执行申报、审核、审批和发放程序，使低保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减少错保、漏保现象，有效提高低保对象认定的准确性；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扩大城乡困难户保障范围，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应退尽退”。二是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主动救助常态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乡（镇）、街道主动发现和社会救助受理、快速审核和分办、转办职能，为遭遇急难问题的群众提供“绿色通道”，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三是继续加强救助政策宣传。针对居民对社会救助政策知晓率不高问题，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与乡（镇）、街道和村（居）联合宣传，广泛宣传社会救助工作各项政策，让更多救助对象知晓政策标准和救助范围。四是发挥社会救助基金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大社会救助基金会资金筹措力度，扩大救助覆盖面，根据家庭贫困程度适当提高救助标准。
（3） 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依托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平台，广泛开展专业化、个性化、精准化服务，为重点困难群体和留守、空巢、残疾人重点开展志愿服务，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助交流活动。
